「2010友善建築」標誌設計徵選 活動簡章
1、 主旨

　　為落實人權平等理念及因應國內高齡社會趨勢，建置適合障礙者及高齡者之無障礙環境為政府當前重要政策。內政部特別推動「友善建築評選」以志願性參與方式，鼓勵民眾及業界自發性追求建置優質無障礙環境，並給予表揚與鼓勵。本「友善建築」標誌，即為配合「友善建築」評選制度之推行，徵選美觀、創意且足以表現其精神之標誌，以做為相關海報、DM、獎章等應用，使標誌及友善建築評選能相得益彰，更獲得社會大眾之重視與共鳴。

2、 徵選主題：友善建築標誌

3、 主辦單位：內政部

4、 參加資格：無論國內外機關團體、學校、公司或個人，對本活動有興趣者皆

歡迎踴躍投稿。

5、 報名時間：即日起開始收件，至99年7月15日截止。

6、 獎勵辦法

1、 標誌徵選獎金

1.第一名1位，頒發獎金新台幣拾萬元整暨獎牌乙面。
2.第二名1位，頒發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暨獎牌乙面。
3.第三名1位，頒發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暨獎牌乙面。

4.第四名1位，頒發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暨獎牌乙面。
5.第五名1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暨獎牌乙面。
6.佳作5位，頒發獎金新台幣伍仟元整暨獎狀乙張。

2、 網路票選獎勵

1.人氣獎1位，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2.投票獎10位，頒發禮卷壹千元整。

（以上獎項將按財政部規定扣稅）

3、 頒   獎：評選結果揭曉後，由主辦單位擇日舉辦頒獎典禮。

7、 徵選辦法
1、 設計主題：強調友善建築中對無障礙環境的理念，強調安全、便利、友善的概念存在。
2、 設計應用：海報、DM，獎章。
3、 作品規格

1. 彩色版本一式(12cm×12cm)
2. 彩色及黑白版本縮小圖各一式(5cm×5cm範圍內)。
3. 印刷標準色(CMYK)色彩標示。
4. 參賽作品請一律以通用之向量繪圖軟體(Illustrator、Coreldraw等)繪製徵件作品。
4、 評選項目

1. 精神詮釋(30%)
2. 創意表現(30%)
3. 應用設計(20%)
4. 色彩搭配(20%)

8、 投稿方式

1、 每件參賽作品須附上電腦檔案一同提交，請將作品連同報名資料電子檔案燒錄成唯讀光碟，並於光碟上註明2010「友善建築標誌」設計徵選投稿、創作人姓名、聯絡電話，郵寄至「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綜合規劃組」收。郵寄者以寄件信封郵戳為憑，親自送達者以收文章為憑（需於當天17:00前送達本所，地址：23143台北縣新店市北新路3段200號13樓。電話：02-89127890轉329洽詢林先生）。

2、 寄送作品時，請投稿者確認光碟檔案無誤可讀取並且妥善包裝，作品光碟若因運送過程造成損傷，主辦單位本所及承辦單位不負作品維修之責，以致於影響比賽權利，應徵者不得有異議。

3、 投稿者請逕行撥打活動專線，向徵選小組確認作品是否寄達  (電話：02-89127890分機329洽詢林先生)。
4、 投稿應繳交資料

1. 書面文件：（請於活動網站下載）

(1) 報名表

(2) 標誌設計作品表

(3) 著作權轉讓同意書

2. 作品檔案

(1) 標誌JPG檔。(CMYK全彩，解析度300dpi以上。)

(2) 標誌可編輯使用向量繪圖軟體檔案格式(ai、cdr、pdf等)之電子檔。

3. 所有應徵作品均不退件，未入選者亦不另行通知，應徵者請自留底稿。
9、 注意事項
一、參賽作品必須未曾發表、出版或未曾得獎之作品，且不得有抄襲之情事。若有抄襲不實者，如遭受檢舉或產生糾紛爭議，經查證屬實，除參賽者自負法律責任外，本所得逕予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二、參賽人報名時應先於著作權同意書上簽名同意其參選作品於獲獎後，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並將其本人之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本所，必要時，本所對獲獎作品保有修改權，否則同意由本所取消得獎資格。入選作品於頒獎前，著作人應與本所依著作權法規定訂立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未依上述規定放棄行使其著作人格權及將其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本所者，取消得獎資格。

三、獲獎作品本所有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作、展覽、出版以及出版品販售等權利（包括但不限），著作人不得異議。

四、為配合宣傳，參賽作品得以公開發表刊登，獲獎者有出席頒獎典禮及接受媒體採訪之義務。
五、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其法律責任外，一經查覺，即公布取消獲獎資格，將追回所領獎狀、獎金。

六、凡報名參賽者，即視同同意本徵選活動各項內容及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本所保有活動變更之權利。
七、如有相關疑問可撥打活動專線02-89127890分機329洽詢林先生。

· 中獎稅金注意事項
1、 依稅法規定，中獎價值超過13,333元以上，需預先繳交15%機會中獎稅（外籍人士須繳交 20%）。
2、 依稅法規定，中獎贈品或獎金都算所得稅，全年所中獎的獎品價值超過市價 1,000元，年度報稅時必須計入個人所得，故中獎人於領獎後、所得稅徵收前會收到贈獎單位所發出的扣繳憑證。 

3、 機會中獎稅雖已預先扣繳，但在申報所得稅時仍需計入計算。情況如下： 
	1,000 元以下
	超過 1,000 元至 13,333 元
	13,333 元以上

	不需繳納
	不需預先繳
	需預先繳納機會中獎稅

	不需申報
	需申報所得稅
	需申報所得稅


4、 全年獎品價值總和1,000元以上者，必須計入年度所得稅計算，可能造成所得稅之稅率增加。 

5、 應繳所得稅= (全年所得淨額總額×稅率)–累進差額–預繳的機會中獎稅

	【附件二】「友善建築標誌」設計徵選─標誌設計作品表


【附件三】著作權同意書

標誌徵選著作權同意書

本人        參與2010「友善建築標誌設計」徵選比賽，茲同意於獲獎後，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並將本人之著作財產權全部讓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且依2010「友善建築標誌設計」徵選比賽活動辦法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完成依著作權法規定訂立著作權財產權讓與契約，必要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對獲獎作品保有修改權，本人若有違反上開事項之一者，同意由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取消本人得獎資格。

本獲獎作品「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有研究、攝影、宣傳、網頁製作、展覽、出版以及出版品販售等權利(包括但不限)，本人不得異議。

作品如有抄襲臨摹他人或有妨害他人著作權者，除自負應有法律責任外，一經查覺，本人願取消獲獎資格，如已發給獎狀、獎金時，本人願歸還所領獎狀、獎金。

參賽人簽名                   （蓋章）

此致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彩色標章設計


5cm*5cm





黑白標章設計


5cm*5cm





彩色標章設計


12cm*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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